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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泗河水质缘何明显改善？
大力建设污水处理工程，对重点支沟开展整治

◆叶相成

云南加强废铅蓄电池污染防治
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提高规范收集处理率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

危险废物种类繁多，危险特
性差别大，产废单位在做环评
时，一般设有专门板块予以论
述。在日常管理中，也应对照严
格执行，做到厂区内贮存规范、
转运过程安全、交有资质单位利
用或处置，做到资源化优先、无
害化兜底。

危险废物的利用或处置是
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以提取危险
废物中的资源部分，减少危险废
物数量、体积，降低危险废物特
性等为目的，采用相应的技术，
以最小成本发挥危险废物的最
大价值，并尽量少占用土地等资
源。随着技术不断进步，过去一
埋了之的危险废物，现在可以实
现资源化利用，而且方式方法也
在不断创新。

根据相关规定，焚烧是处置
危险废物的重要手段，宜采用以
旋转窑炉为基础的焚烧技术，鼓
励改造并采用生产水泥的旋转
窑炉附烧或专烧危险废物。水
泥 窑 煅 烧 时 温 度 可 达
1400℃-1600℃ ，在 这 种 温 度
下，有机物会彻底分解，二恶英
难以生成。同时，窑内的碱性环
境有效避免了重金属挥发，残渣
和飞灰能够固熔在水泥熟料的
晶格中，难以再析出，真正实现
了无害化。

按照《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
置工程建设技术规范》，危险废
物焚烧炉应设置二次燃烧室，并
保证烟气在二次燃烧室 1100℃
以上停留时间超过两秒。而水

泥 窑 合 格 产 品 产 出 的 炉 温 在
1400℃-1600℃ 之 间 。 由 此 可
见，水泥窑的燃烧环境优于专门
建设的危险废物集中焚烧装置，
具有温度高、焚烧时间长、处置
彻底等特点。

此外，对危险废物集中处置
设施，乳化液的处理往往是难
点。乳化液一般作为辅料按比
例掺杂焚烧，但主料有可能数量
不充足，或者热值不高，因而乳
化液消耗速度变慢，在很多处置
单位形成积压。对于积压的乳
化液，如果收集处理后达标排
放，成本很高；任其挥发，又会成
为当地重要的 VOCs排放源。

水泥窑处置类似乳化液的
危险废物也具有天然优势。窑
内可将乳化液中的水分挥发，其
中的有机物在高温下彻底分解，
还贡献出一定的热值，是相对安
全、经济的消纳方式。当然，水
泥窑也不是“神器”，什么都“吃
得下”，辐射性物质、重金属等就
应避免入窑，对入窑危险废物的
品种、物料配比、投加方式等也
要严格把关。

估算显示，60%的危险废物
可利用水泥窑等高温窑协同处
置，如果对水泥窑产出产品品质
没有不良影响，应鼓励具备条件
的处置企业打开厂门，为社会分
忧。对产废单位，应加强内部管
理，将危险废物按要求分类到位，
绝不能心存侥幸，擅自混合危险
废物，损害协同处置单位利益，降
低水泥窑产出产品的品质。

合理发挥水泥窑在危废焚烧处置中的作用
◆罗岳平马拓 何国强

学术争鸣学术争鸣

“这是今日 12 时自动监测
数 据 ，氨 氮 含 量 0.391mg/L，达
Ⅱ 类 标 准 ；总 磷 含 量 0.257mg/
L，达Ⅳ类标准。”近日，在湖北
省十堰市泗河口国家水质自动
监测站，第三方运维公司工作
人员指着一台自动监测设备介
绍，当前泗河口监测数据显示，
泗河水质整体已达Ⅳ类标准。

“ 之 前 ，泗 河 口 水 质 绝 大
多 数 为 劣 Ⅴ 类 ，现 在 ，氨 氮 水
质 标 准 提 升 了 4 个 类 别 ，总磷
水质标准提升了两个类别。”十
堰市环境监测站工程师候玉婷
拿 着 最 近 一 周 的 水 质 监 测 数
据说。

那 么 ，泗 河 水 质 是 如 何 达
到拐点的？

引进先进技术对重点
支沟进行整治

据 了 解 ，泗 河 是 十 堰 市 过
去 5 条不达标入库河流之一，水
质长期为劣Ⅴ类，是一条不折
不扣的“龙须沟”。近年来，十
堰市通过采取建设污水处理工
程、整治重点支沟等措施治理
泗河流域，成效明显。

“5 月底可通水试运行，6 月
底全面完工并发挥污水处理效

益。”在十堰市茅箭区泗河流域
车站沟一个主体已完工的污水
处理站，茅箭区污染防治攻坚
指挥部负责人王传润介绍，这
一工程引进了国外先进立体生
态 技 术 ，设 计 污 水 处 理 能 力
8000 吨/日，出水水质将达地表
Ⅲ类水标准。此工程埋在地下
6 米处，上面可建设绿色小游园
及环境宣教基地，既能防治污
水臭气与噪声，还能开展环境
宣教。

近 年 来 ，茅 箭 区 先 后 投 入
8000 多万元，重点对车站沟、马
家河道、青岩洞沟、黄腊沟、战
马沟、东沟、韩家沟、徐家沟等
泗河流域重点支沟进行整治，
累计高标准铺设污水管网 40 多
公 里 。 茅 箭 区 副 区 长 张 俊 江
说：“我们采用双面衬塑钢管与
高密 PE 管，并全程让钢筋混凝

土“护航”，以防止污水跑冒滴
漏影响泗河水质。”

在泗河污水处理厂扩能项
目出水口，一股巨大清流汹涌
而出。泗河口水质能出现历史
拐点，这一工程发挥了巨大作
用。湖北省生态环境保护监察
专员、十堰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冯安龙表示，下一步，十堰将科
学调度污水处理量，使泗河流
域重点污水处理工程发挥出良
好效益。

将流域生活污水、工业污
水分开，予以高标准处理

据 了 解 ，泗 河 流 域 过 去 仅
有一座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
为 5 万吨/日，处理标准为一级
B。随着清污分流等毛细管网
的铺设以及国家对泗河功能区

划提出明确要求，这座污水处
理厂的处理能力与标准均满足
不了污水处理需要。

为此，从 2016 年开始，茅箭
区在泗河污水处理厂末端建成
日处理污水 6 万吨的泗河人工
快渗项目，采用“高密度沉淀+
人工快渗”工艺，出水水质达地
表水Ⅲ类标准。

2017 年 10 月，十堰市又投
资 1.95 亿元，启动泗河污水处
理厂扩能项目，工程于去年 12
月中旬主体完工试工通水，今
年 4 月中旬全面运行。采用硝
化生态滤池与高密度沉淀池，
出水出质达地表Ⅳ类水标准。

“一个进口，两个出口。”站
在泗河污水处理厂厂区，十堰
市住建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泗河流域的生活污水进入泗河
污水处理厂后，一部分污水分

配至泗河污水处理厂（老厂）处
理，达一级 B 后 ，再 流 入 泗 河
人工快渗工程，达地表Ⅲ类水
标准后排放入泗河；另一部分
污 水 直 接 分 配 至 新 建 的 污 水
处理厂扩能项目，处理达地表
水Ⅳ类标准后排放入泗河。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高 标 准 ，工
业 污 水 处 理 亦 然 。 目 前 茅 箭
区 投 入 3500 余 万 元 ，正 在 建
设一座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6 月 底 将 全 面 建 成 投 运 。 届
时 ，茅 箭 区 工 业 园 区 100 多 家
企 业 的 污 水 不 再 达 纳 管 标 准
后接入生活污水处理厂，而是
直 接 接 入 工 业 园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进 行 处理，实现辖区内工业
污水与生活污水分开处理。项
目采取政府投资建设、第三方
运营、企业处理按污水量付费
方 式 ，设 计 处 理 能 力 1500 吨/
日，出水水质将达到地表水Ⅳ
类标准。

冯 安 龙 表 示 ，通 过 科 学 调
度污水处理工程、支沟治理设
施建设全部到位以及工业园区
污水处理厂建成投运等措施，
未来泗河水质有望稳定、提前
达到国家功能区划的地表Ⅳ水
标准。

本报记者蒋朝晖昆明报道 云
南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九部门日前
联合印发《关于转发〈废铅蓄电池
污染防治行动方案〉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要求全省各州（市）
加强废铅蓄电池污染防治，落实生
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提高废铅蓄电
池规范收集处理率，有效遏制非法
收集处理造成的环境污染，防控环
境风险。

《通知》提出，要全面排查、建
立铅蓄电池相关行业企业清单，各
州（市）生态环境部门牵头会同相
关部门，全面排查本行政区域内的
涉铅行业企业，分别建立铅蓄电池
生产、原生铅和再生铅等重点企业
清单；对列入清单的企业，依法实
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要加强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
法犯罪行为。各州（市）市场监管
部门持续依法打击违法生产、销售
假冒伪劣铅蓄电池行为；各州（市）
交通运输部门加强对汽车整车维

修企业的培训和指导，督促其依法
依规将废铅蓄电池交送正规收集
处理渠道；各州（市）生态环境部门
联合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
加强对铅蓄电池生产企业、原生铅
企业和再生铅企业的涉废铅蓄电
池违法行为检查，严厉打击各类非
法收集拆解废铅蓄电池、非法冶炼
再生铅等涉废铅蓄电池违法犯罪
行为，保持对涉废铅蓄电池的高压
监管态势。

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密切
配合、齐抓共管，广泛宣传废铅蓄
电池收集处理的相关政策，确保各
项任务落地见效，鼓励回收企业依
托生产商的营销网络建立逆向回
收体系，支持废铅蓄电池处理行业
发展，逐步提升正规渠道废铅蓄电
池收集处理率。

《通知》特别强调，各州（市）生
态环境部门牵头制定工作方案，细
化落实各项具体工作措施，并抓紧
实施，于 7 月 20 日前将工作方案报
送省生态环境厅。

山东省聊城市首批 5 个固定式尾气遥感监测点位日前建成投入使用，为全市机动车尾气
污染治理增添了“科技尖兵”。固定式尾气遥感监测无需技术人员到现场即可对行驶中的机动
车进行实时在线检测，自动化程度高，可以有效规避检测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

聊城市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将按照技术规范，做好尾气遥感监测设施的运行管理，扎实开
展车辆尾气、车辆排放黑烟遥感监测分析，及时报送超标车辆信息并开展相关研究，为尾气污
染治理提供技术依据。图为固定式尾气遥感监测点位。 王文硕沈潜供图

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排污许可证
申 请 与 核 发 技 术 规 范 畜 禽 养 殖 行 业》

（HJ 1029-2019）（以下简称“畜禽养殖技
术规范”）和《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
术 规 范 酒 、饮 料 制 造 工 业 》（HJ
1028-2019）（以下简称“酒、饮料制造技
术规范”）两项技术规范，全面推进这两
个行业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国家排污许
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的正式申报模块将
于近期开启。

重点解析一：
畜禽养殖技术规范

“畜禽养殖技术规范”规定了畜禽养
殖行业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
的基本情况申报要求、许可排放限值确
定、实际排放量核算、合规判定方法以及
自行监测、环境管理台账与排污许可证
执行报告等环境管理要求，提出了污染
防治可行技术要求。

该标准适用于设有污水排放口的规
模化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具体规模化
标准按《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执
行）的排污许可管理。粪污处理采用资
源化利用模式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养
殖小区不适用该标准。

一、简化排污单位基本情况申报
要求

对畜禽养殖行业而言，污染突出和
环境管理需重点关注的产 污 环 节 主 要
为 养 殖 栏 舍 和 污 染 防 治 设 施 等 ，其 他
的产污环节，如饲料储存间、防疫药品
储 存 间 以 及 原 辅 材 料 的 使 用 ，涉 及 的
饲料、试剂、菌剂等对污染物排放量影
响不大。在充分考虑行业污染特征的
基础上，该标准聚焦主要产排污环节，
精简了排污单位基本情况申报的相关
要求。

二、行业重点污染物的许可
《关于加强固定污染源氮磷污染防

治的通知》（环水体〔2018〕16 号）中明确
规定设有污水排放口的规模化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属于总氮、总磷排放重点行
业。该标准除了明确对该行业实施化学
需氧量、氨氮的许可量管理要求外，还规
定了总氮、总磷许可量管理要求。鉴于

现行畜禽养殖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596 未规定总氮许可排放浓度，该标准
确定了单位畜禽总氮排放限值，总氮年
许可排放量分别基于许可排放浓度（若
地方有排放标准的）和单位畜禽排放限
值两种方法计算，从严确定。

三、自行监测差异化的要求
该标准结合当前环境管理水平和需

求，规定畜禽养殖行业排污单位废水总
排放口流量、氨氮、化学需氧量原则上需
实施自动监测，考虑到畜禽养殖行业特
征，若地方根据环境管理需求有特殊规
定的，可从其规定。

畜禽养殖行业整体环境管理基础薄
弱，总氮、总磷的环境 管 理 要 求 相 对 滞
后，为增强标准实施的可行性，该标准
将 废 水 总 排 放 口 总 氮 、总 磷 的 监 测 频
次 确 定 为 每 季 度 一 次 ，但 对 于 明 确 位
于《“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及生
态环境部正式发布的文件中规定的总
氮、总磷控制区的排污单位，地方可依据
当地环境管理需求适当增加监测频次
要求。

针对 GB 18596 中涉及的其他污染
因子，该标准建议由设区的市级及以上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据《排污单位自行
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J 819）自行确定
监测频次。

重点解析二：
酒、饮料制造技术规范

“酒、饮料制造技术规范”适用于指
导酒、饮料制造工业排污单位在全国排
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填报相关申请信
息，同时适用于指导核发机关审核确定
酒、饮料制造工业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
许可要求。

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
理名录（2017 年版）》（以下简称《名录》），
对于发酵酒精制造、白酒制造、啤酒制
造、黄酒制造、葡萄酒制造企业实行重点
管理，对于含发酵工艺或者原汁生产的
饮料制造企业实行重点管理。“酒、饮料
制造技术规范”适用范围涵盖了纳入《名
录》管理的所有酒、饮料制造企业，同时，
考虑与《名录》修订工作的衔接，标准中

对果酒、奶酒等其他酒的相关要求也作
出了规定。

“含发酵工艺或者原汁生产”的饮料
主要包括原榨果菜汁、浓缩果菜汁、发酵
果菜汁、发酵乳饮料及发酵植物蛋白饮
料等。考虑到饮料企业多为多品种经
营 甚 至 一 条 生 产 线 生 产 多 种 产 品 ，同
一 企 业 除 了 生 产 以 上“ 含 发 酵 工 艺 或
者原汁生产”的饮料，还会生产含乳饮
料和植物蛋白饮料、碳酸饮料、瓶（罐）装
饮用水、固体饮料和茶饮料等其他饮料，
为便于这类企业排污许可证的申请和核
发，该标准对各种饮料生产相关内容均
作出了规定，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申报。

一、产排污环节与污染因子的确定
酒、饮料生产过程的生产废水主要

包括原料清洗废水、设备清洗废水、洗瓶
废水、地面冲洗废水、冷却水系统排水、
制水过程排水等。此外，发酵酒精蒸馏
过程中会产生废糟液，白酒发酵过程中
会产生黄水，白酒蒸馏过程中会产生锅
底水，黄酒浸米过程中会产生米浆水。
酒、饮料制造工业废水污染因子依据《啤
酒 工 业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GB 19821）、

《发酵酒精和白酒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GB 27631）、《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确定，主要为化学需氧量、氨
氮、总氮、总磷、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
物、色度等。

酒、饮料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气包
括综合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恶臭废气，酒
糟堆场、果蔬渣堆场、沼渣堆场产生的恶
臭废气，以及发酵酒精、白酒、啤酒原料
粉碎和固体饮料的干燥、筛分、包装等工
序产生的含颗粒物废气。酒、饮料行业
的废气污染因子依据《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 16297）和《恶臭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14554）确定，主要包括颗粒
物、臭气浓度等。

二、排污口差异化管理
“酒、饮料制造技术规范”将实行重

点管理的酒、饮料制造工业排污单位废
水排放口管理类型分为主要排放口和一
般排放口两类，废水总排放口为主要排
放口，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口和其他废水
排放口为一般排放口。该标准要求对主
要排放口实施排放浓度和排放量双管

控，许可排放量的因子为化学需氧量、氨
氮、总氮、总磷，一般排放口仅许可排放
浓度。实行简化管理的排污单位废水排
放口均为一般排放口，废水污染物仅许
可排放浓度，不许可排放量。单独排入
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生活污水仅说明
去向。

该标准将酒、饮料制造工业排污单
位废气排放口作为一般排放口管理。

三、许可排放量的核算方法
该标准给出两种水污染物许可排放

量核算方法，排污单位分别按照两种方
式进行计算，从严确定；当仅能通过其中
一种方式计算时，以该计算方法确定。
第一种是依据水污染物许可排放浓度限
值、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和产品产能来
确定；第二种是依据单位产品的水污染
物排放量限值和产品产能来确定。

四、自行监测的要求
该标准提出了排污单位制定自行监

测方案的要求，明确了监测点位、监测指
标、监测频次。实行重点管理的酒和饮
料企业废水主要排放口流量、pH 值、化
学 需 氧 量 、氨 氮 、总 氮 、总 磷 要 求 自 动
监 测 ，五 日 生 化 需 氧 量 、悬 浮 物 、色 度
按照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分别要求按
季 度 和 按 半 年 监 测 ；一 般 排 放 口 监 测
指标包括 pH 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总
氮 、总 磷 、五 日 生 化 需 氧 量 、悬 浮 物 和
色 度 ，直 接 排 放 和 间 接 排 放 分 别 要 求
按季度和半年监测。实行简化管理的酒
和饮料企业废水排放口监测指标包括流
量、pH 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
磷、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和色度，直
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分别要求按季度和半
年监测。

废气监测方面，发酵酒精、白酒、啤
酒的原料粉碎工序，固体饮料的烘干、筛
分、包装等工序的废气排气筒监测指标
为颗粒物，监测频次为半年。有生化工
序的废水处理设施或酒糟堆场、果蔬渣
堆场、沼渣堆场等的排污单位无组织排
放 监 测 指 标 为 臭 气 浓 度 ，监 测 频 次 为
半年。

标准中还明确该标准未规定的其他
监测因子指标按照 HJ 819 等标准规范执
行，酒、饮料制造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
技术指南发布后，从其规定。

生态环境部发布畜禽养殖和酒、饮料制造排污许可技术规范


